
2022 届本科毕业生档案投递事宜的相关说明 

 

前言 

1、户口说明： 

1）上海生源（上海市户口） 

上海户口是指上海市常住户口，参照《一、上海生源毕业生

（具有上海市户口）档案投递规则》。 

2）非上海生源（非上海市户口） 

在上海就读高中以及毕业后户口暂存学校均非上海户口，参

照《二、非上海生源毕业生档案转递规则》。 

2、填报说明 

1）对于已经登记过毕业去向信息并且审核通过的学生，如

需调整毕业去向请联系辅导员。 

2）对于未登记过毕业去向信息，但是已经签订过三方协议

或合同就业或升学或出国或灵活就业或国家地方基层就业的学

生，可登录网站在【学生中心】-【毕业去向登记】模块进行填

报，详细说明参见附件《2022 届本科毕业生档案信息核对流程》。 

3）对于未登记过毕业去向信息，并且仍处于未就业的学生，

无需登录系统填报，在档案核对流程结束后，将自动匹配回生源

地。 

 

一、 上海生源毕业生（具有上海市户口）档案投递规则 



1、上海生源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的 

对于上海生源毕业生（具有上海户口）的档案自动匹配至生

源地所属区县的职业介绍所 

特别情况：如有同学已签定三方协议，并且单位具有保管资

格的大型国企（如上海市电力公司，五大集团下属电厂，华东电

力设计院等单位）；外企（外服公司代管）等，学生提出修改申

请，辅导员可以协助更改档案接收单位和地址，其它一律默认至

户口所属区县的职业介绍所。 

2、上海生源毕业生未签订三方协议的 

对于上海生源毕业生（具有上海户口）未签订三方协议的，

一律默认回户口所属区县的职业介绍所。 

说明：未签订三方协议包含：合同就业、出国出境、灵活就

业、国家地方基层就业、待就业的情况（升学情况请参照《三、

升学毕业生档案投递规则》） 

 

二、非上海生源毕业生档案投递规则 

1、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进沪就业的 

档案原则上一律回生源地就业主管部门（具体参考附件生源

地一览表。 

特别情况： 

1）若有同学联系当地机构不保管档案，需要修改，可以凭

调档函修改至可以保管的生源地相关机构； 



2）若有部分同学已签上海国企（如上海市电力公司，五大

集团下属电厂，华东电力设计院等单位），而且单位具有保管资

格并同意保管，可以酌情更改档案接收单位和地址。 

2、非上海生源毕业生签外地单位 

原则上单位具有保管资格而且同意保管，一律寄至协议书上

所填写的单位和地址。 

特别情况：若有以下情况，请辅导员协助更改档案接收单位

和地址。 

1）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若与外地省级的电力公司签约，但是

要派至下属二级单位工作的，档案可以由辅导员改至下属二级单

位地市级电力公司，而报到证是省级的电力公司。 

2）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若与外地公司签约，但是公司没有保

管资格，由委托的人才中心代为保管，只要学生能够出具代为保

管的相关材料（比如调档函、单位或人才中心开具的证明），辅

导员应协助更改档案接收单位和地址，如无托管机构，档案派回

生源地就业主管部门（具体参考附件生源地一览表）。 

 

三、升学毕业生档案投递规则 

1、学生只考取研究生 

考取研究生的学生的档案转寄单位名称与档案转递单位地

址必须要按照考研调档函中的学校全称及地址进行填写（电话、

邮编信息不需要），否则无法投递，只写对方大学名称、地址不



详等情况，造成的退件，责任自负。 

示例如下： 



 



 

2、学生既考取研究生又签了三方 

若学生既考取研究生又签了三方，请辅导员和学生确认是读

研还是工作，若已签三方，但是打算去读研的，请务必通知学生

先去办理违约，档案接收地才可以改为考研学校，否则只能寄至

单位。 

 

四、出国出境毕业生档案投递规则 

出国出境学生档案一律回生源地主管部门（具体参考附件生

源地一览表）。 

 

 


